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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典型案例系列｜①走私洗钱案 

 

【涉走私洗钱罪简介】 

本期所涉四宗走私犯罪是洗钱罪的七类上游犯罪之一。依据《刑法》191 条规定，洗钱罪

是指为掩饰、隐瞒毒品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、走私犯罪、贪污贿赂犯

罪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、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，而提供资金

账户的，或将财产转换为现金、金融票据、有价证券的，或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

移资金的，或跨境转移资产的，或以其他方式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

为。其中，走私罪包括走私武器、弹药罪，走私核材料罪，走私假币罪，走私文物罪，走私贵

重金属罪，走私珍贵动物、珍贵动物制品罪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、物品罪，走私淫秽

物品罪，走私废物罪，走私普通货物、物品罪，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罪等。 

一、案情简介 

（一）江门石某强走私洗钱案 

2019 年初至 2020 年 9 月期间，石某强在明知陈某贵（已判刑）从事走私犯罪的情况下，

为掩饰、隐瞒其来源和性质，仍然多次帮助陈某贵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，并协助将资金汇往境

外支付走私货款，共计人民币 6829.62 万元。2022 年 6 月 7 日，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以洗

钱罪判处石某强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 75 万元。 

（二）珠海林某利走私洗钱案 

2018 年 4 月至 2020 年 7 月期间，林某利在明知柯某堀（另案处理）从事走私犯罪的情况

下，为掩饰、隐瞒其来源和性质，提供其本人银行账户用于收取境内货款等资金，柯某堀将走

私犯罪所得资金购买房产登记在林某利名下。2022 年 9 月 30 日，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

林某利犯洗钱罪案作出裁定，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4 万元。 

（三）惠州童某等 13 人走私洗钱案 

自 2018 年 12 月起，童某等人明知红油是走私入境的货物，仍收购后组织人员进行脱色、

运输等，然后将走私入境红油经脱色加工所成的柴油在国内销售获利，掩饰、隐瞒了走私犯罪

所得的来源和性质，其行为构成洗钱罪。2022 年 3 月 11 日，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童某

等 13 人犯洗钱罪案作出终审裁定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，罚金人民币 393 万

元。 

（四）珠海林某利走私洗钱案 

2020 年至 2021 年期间，邝某明知并为梁某惠等人团伙从事走私冻肉犯罪提供快艇发动机

出售和有偿维护，同时提供多个银行账户用于接收走私费用并套取现金 102.8 万元用于梁某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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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伙发放工资、分红等。2022 年 11 月 28 日，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依法对邝某彬犯洗钱罪作

出判决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 15 万元。 

二、洗钱的主要手法 

（一）通过地下钱庄协助转移走私货款 

江门石某强洗钱案中，钱庄石某强在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，非法经营外汇

兑换业务，2019 年初至 2020 年 9 月期间，在明知陈某贵从事走私犯罪的情况下，使用其在境

内控制的银行账户收取陈某贵转入的人民币，按照约定的汇率折算，再通过其控制的香港银行

账户将相应的美元转入陈某贵提供的境外供货商银行账户中，共计人民币 6829.62 万元。 

（二）控制他人银行账户转移非法资金 

江门石某强洗钱案中，钱庄石某强通过其控制的林某逢、蔡某峰等银行账户收取走私犯罪

所得，并在收取款项后在境外帮其以外汇支付走私冻品货物货款；惠州童某洗钱案中，童某在

从事走私非法油品犯罪活动用于过渡资金的银行账户中，除了使用其本人的银行账户外，还借

用妻子周某、母亲朱某蓉等多个银行账户过渡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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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通过提取现金或购买房产转移非法资金 

东莞邝某彬洗钱案中，邝某彬收到上家汇入的走私费用后，扣减其为快艇维护服务费后，

从银行账户提取现金交还走私团伙，掩饰隐瞒走私团伙所得的资金去向，套取现金共计 102.8

万元；珠海林某利洗钱案中，林某利受柯某堀指使，提供自己银行账户接收柯某堀走私违法犯

罪所得资金，为掩饰、隐瞒资金来源和性质，以林某利名义签订购房合同并登记为其名下不动

产。 

 

（四）走私犯罪非法所得为实物“红油” 

与以往洗钱案认定非法所得为“资金”不同，惠州童某洗钱案中认定走私犯罪的非法所得是

“实物”，即“红油”。“红油”是禁止在大陆进行销售，因此在大陆销售“红油”，是存在明知的故意

行为，童某等人在明知禁止销售“红油”，仍然向上游卖家购买“红油”，并且对这种“实物”进行脱

色处理，属于一种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，构成洗钱犯罪。 

 



 4 / 5 

三、多方合力推动洗钱入罪 

（一）侦查部门发挥的职能作用 

一是一案双查同步打击。海关部门、公安机关通过协调合作机制，各部门交换监管信息和

可疑情报，海关和公安机关在依法侦办走私案件时同步审查洗钱行为，及时发现洗钱线索，确

保上下游犯罪的同步打击。 

二是专业支撑证据固定。案件侦办人员第一时间结合线索情报，对涉嫌协助走私违法犯罪

活动转移资金的犯罪嫌疑人开展立案侦查，结合工作经验全面固定证据，通过人证、物证、被

告人询问等，锁定对“明知”行为的认定。 

（二）人民银行发挥的职能作用 

一是加强联合研判。深化与基层执法机关合作，及时掌握当前打击的犯罪领域重点，通过

情报会商、联合研判工作机制，共同开展资金追溯分析工作，固定涉罪资金认定的关键证据。 

二是发挥情报支持作用。注重监管履职发现和金融机构报送异常数据的分析研判，及时发

现涉嫌走私犯罪和洗钱案件线索，承担洗钱案件资金分析工作，理清资金流动脉络，为案件侦

办方向提供有力的突破口。 

（三）司法部门发挥的职能作用 

一是适时介入指导。结合涉嫌走私案件实际，检察院和法院适时介入，全面梳理在案证据，

并在法条允许范围内提出侦查取证意见。 

二是顺利推动判决。协调解决办案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，及时提出补充侦查意见，在案情

明晰、证据充足的条件下，推动案件快速审理和判决。 

四、案例评析 

（一）落实“一案双查”工作机制 

在办理走私犯罪案件中，往往存在通过地下钱庄、关联人账户取现、购买房产等方式掩饰、

隐瞒违法犯罪所得，建议相关侦查部门在办理类似案件中严格落实“一案双查”工作机制。 

（二）强化跨部门合作机制 

持续加强与海关缉私、公安打私等部门的协作配合，健全完善情报会商、信息交流、数据

共享、案件反馈机制，加强对洗钱及走私犯罪线索的分析研判及案情会商，提升打击洗钱犯罪

工作质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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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瑞达基金提示您： 

（一）不要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 

有效身份证件是证明个人真实身份的重要凭证，我们应加强对自身隐私的保护，不要轻易

出租出借，避免被不法分子盗用您的名义开立账户进行洗钱、金融诈骗等犯罪活动。 

（二）不要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账户、银行卡和Ｕ盾 

不法分子可能借用他人的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等进行洗钱活动，不出租、出借账户既是对

您的权利保护，也是我们守法公民应尽的义务。 

（三）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提现 

通过各种方式提现是犯罪分子最常采用的洗钱手法之一，账户将真实记录每个人的金融交

易活动，杜绝受利益诱惑使用个人账户或对公账户为他人提取现金，逃避监管部门的监测，为

他人洗钱提供便利。 

（四）不要轻易掉进洗钱“陷阱” 

我们应自觉接受普法教育，增强反洗钱意识，清楚哪些是洗钱行为，避免因贪图私利或者

碍于亲情人情而实施了洗钱犯罪行为。 

 

 

来源：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

 


